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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 李刚直接持有公司 10,745,026 股股份， 占公司股本总额

26.93%，为公司控股股东，其基本情况详见招股说明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

况” 之“九、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 之“（一）公司董事会

成员” 。 同时，李刚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本次发行前，李刚直接持有发行人 26.93%的股份；作为苏州昶恒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控制发行人 2.35%的股份； 作为苏州昶众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控制

发行人 4.64%的股份。 李刚通过上述方式合计控制发行人 33.92%股份，系发

行人实际控制人。根据李刚、胡维及梅嘉欣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胡维及梅

嘉欣为李刚的一致行动人。 胡维直接持有发行人 3.94%的股份，梅嘉欣直接持

有发行人 4.16%的股份。 综上，李刚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发行人 42.02%

的股份。

（二）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

本次发行后，李刚直接持有发行人 20.20%的股份；作为苏州昶恒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控制发行人 1.76%的股份； 作为苏州昶众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控制

发行人 3.48%的股份； 李刚的一致行动人胡维、 梅嘉欣分别直接持有发行人

2.96%与 3.12%的股份。综上，李刚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发行人 31.52%的

股份。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基本情况

（一）董事

公司董事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情况 提名人 选聘情况 任期

1 李刚 董事长 李刚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选举

2018 年 10 月 10 日

-2021年 10月 10日

2 胡维 董事 李刚

3 刘文浩 董事 中新创投

4 王林 董事 华芯创投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选举

2019 年 6 月 26 日

-2021年 10月 10日

5 杨振川 独立董事 李刚

6 王明湘 独立董事 李刚

7 李寿喜 独立董事 李刚

（二）监事

公司监事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情况 提名人 选举情况 任期

1 庄瑞芬 监事 李刚

2018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

2018年 10月 10日 -

2021 年 10 月 10

日

2 徐静 监事 李刚

3 吕萍 职工代表监事 职工代表大会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三）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情况 聘任情况 任期

1 李刚 总经理

第二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

2018年 10月 16日 -

2021年 10月 10日

2 胡维 副总经理

3 梅嘉欣 副总经理

4 张辰良 副总经理

5 钱祺凤 财务总监

6 董铭彦 董事会秘书

第二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

2019年 5月 6日 -

2021年 10月 10日

（四）核心技术人员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位

1 李刚 董事长兼总经理

2 胡维 董事兼副总经理

3 梅嘉欣 副总经理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债券情

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公司股

份的情况如下：

姓名 公司职务

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 合计持股

间接持

股方式

自 上 市 之

日 起 限 售

期限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 数量

比例

（%）

李刚

董事长兼

总经理

10,745,026 20.20 688,430 1.29 11,433，456 21.49

苏州昶

恒 、 苏

州昶众

36个月

胡维

董事兼副

总经理

1,573,456 2.96 500 0.00 1,573,956 2.96

苏州昶

众

36个月

梅嘉欣 副总经理 1,658,930 3.12 263,168 0.49 1,922,098 3.61

苏州昶

恒 、 苏

州昶众

36个月

张辰良 副总经理 819,651 1.54 329,412 0.62 1,149,063 2.16

苏州昶

众

12个月

钱祺凤 财务总监 - - 32,941 0.06 32,941 0.06

苏州昶

众

12个月

庄瑞芬 监事 - - 79,181 0.15 79,181 0.15

苏州昶

恒 、 苏

州昶众

12个月

吕萍 监事 - - 28,824 0.05 28,824 0.05

苏州昶

众

12个月

徐静 监事 - - 24,706 0.05 24,706 0.05

苏州昶

众

12个月

注 1：间接持股与合计持股数量已经四舍五入保留至个位；

注 2：苏州昶恒、苏州昶众所持股份限售期限为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

份的限售安排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之“一、流通限制

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

员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四、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情况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设立了苏州昶恒及苏州昶众两个员工持股平台：

（一）苏州昶恒

苏州昶恒为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持有发行人 938,630 股股份，占首次公

开发行前股本的 2.35%，占首次公开发行后股本的 1.76%。 苏州昶恒的合伙人

信息如下：

序号 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财产份额（%）

1 李刚 1.24805 6.24

2 朱潇挺 11.846898 59.23

3 陆强 3.117312 15.59

4 梅嘉欣 2.97538 14.88

5 庄瑞芬 0.40618 2.03

6 许庆锋 0.40618 2.03

合计 20.00000 100

（二）苏州昶众

苏州昶众为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持有发行人 1,850,000 股股份，占首

次公开发行前股本的 4.64%，占首次公开发行后股本的 3.48%。 苏州昶众的合

伙人信息如下：

序号 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财产份额（%）

1 李刚 62.9857 34.05

2 张辰良 32.9412 17.81

3 梅嘉欣 12.3529 6.68

4 庄瑞芬 6.0118 3.25

5 江景 4.1176 2.23

6 孙恺 4.1176 2.23

7 李成成 4.1176 2.23

8 唐益谦 4.1176 2.23

9 乔海坤 4.1176 2.23

10 肖滨 4.1176 2.23

11 许庆锋 3.9529 2.14

12 王苹 3.2941 1.78

13 景飞 3.2941 1.78

14 张静 3.2941 1.78

15 钱祺凤 3.2941 1.78

16 吕萍 2.8824 1.56

17 邱怀丽 2.8824 1.56

18 徐静 2.4706 1.34

19 李晓佳 2.4706 1.34

20 朱启发 2.0588 1.11

21 边朝闯 2.0588 1.11

22 郭鑫 2.0588 1.11

23 乔立峰 1.2353 0.67

24 李成涛 1.2353 0.67

25 程腾艳 1.2353 0.67

26 荣根兰 0.8235 0.45

27 刘文君 0.8235 0.45

28 毛建军 0.8235 0.45

29 孙忠飞 0.8235 0.45

30 邵成龙 0.8235 0.45

31 姚震宇 0.8235 0.45

32 张敏 0.8235 0.45

33 童书栋 0.8235 0.45

34 吴宇帆 0.4118 0.22

35 孙同洋 0.4118 0.22

36 沈晓燕 0.4118 0.22

37 董朝通 0.4118 0.22

38 胡维 0.05 0.03

合计 185 100

苏州昶恒与苏州昶众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限售安排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之“一、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发行前，发行人不存在未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或员

工持股计划。

五、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39,900,000 股。 本次发行 13,300,000 股，

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5.00%，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股、%

项目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限

（自上市之日

起）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有限售

条件的

流通股

李刚 10,745,026 26.93 10,745,026 20.20 36个月

中新创投

4,477,585 11.22 4,477,585 8.42 12个月

353,438 0.89 353,438 0.66

至 2022 年 6 月

14日

华芯创投 4,820,349 12.08 4,820,349 9.06 12个月

苏州昶众 1,850,000 4.64 1,850,000 3.48 36个月

凯风进取 1,682,886 4.22 1,682,886 3.16 12个月

梅嘉欣 1,658,930 4.16 1,658,930 3.12 36个月

胡维 1,573,456 3.94 1,573,456 2.96 36个月

日照益敏 1,531,563 3.84 1,531,563 2.88 12个月

引导基金 1,242,309 3.11 1,242,309 2.34 12个月

芯动能

489,909 1.23 489,909 0.92

至 2022 年 6 月

14日

431,194 1.08 431,194 0.81 12个月

257,023 0.64 257,023 0.48 36个月

杭州创合

942,500 2.36 942,500 1.77 12个月

235,625 0.59 235,625 0.44

至 2022 年 6 月

14日

湖杉投资 1,157,030 2.90 1,157,030 2.17 12个月

凯风万盛 1,154,195 2.89 1,154,195 2.17 12个月

苏州昶恒 938,630 2.35 938,630 1.76 36个月

张辰良 819,651 2.05 819,651 1.54 12个月

凯风长养 723,135 1.81 723,135 1.36 12个月

凯风敏芯

459,469 1.15 459,469 0.86

至 2022 年 6 月

14日

129,594 0.32 129,594 0.24 36个月

奥银湖杉

294,531 0.74 294,531 0.55 36个月

176,719 0.44 176,719 0.33

至 2022 年 6 月

14日

湖杉芯聚

294,531 0.74 294,531 0.55 36个月

176,719 0.44 176,719 0.33

至 2022 年 6 月

14日

瑞清咨询 398,600 1.00 398,600 0.75 12个月

聚源聚芯 353,438 0.89 353,438 0.66 12个月

江苏盛奥 117,813 0.30 117,813 0.22 36个月

苏州安洁 117,813 0.30 117,813 0.22

至 2022 年 6 月

14日

刘彪 117,813 0.30 117,813 0.22

至 2022 年 6 月

14日

梁映姣 106,031 0.27 106,031 0.20 36个月

领军创投 72,495 0.18 72,495 0.14

至 2022 年 6 月

14日

国泰君安证

裕投资有限

公司

- - 638,263 1.20 24个月

网下限 售 股

份

- - 527,279 0.99 6个月

小计 39,900,000 100.00 41,065,542 77.19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 12,134,458 22.81 -

合计 39,900,000 100.00 53,200,000 100.00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

成。 发行人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时不存在向投资者公开发售股份的情况。

六、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持股数量前十名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自 上 市 之 日

起）

1 李刚 10,745,026 20.20 36个月

2 中新创投

4,477,585 8.42 12个月

353,438 0.66 至 2022年 6月 14日

3 华芯创投 4,820,349 9.06 12个月

4 苏州昶众 1,850,000 3.48 36个月

5 凯风进取 1,682,886 3.16 12个月

6 梅嘉欣 1,658,930 3.12 36个月

7 胡维 1,573,456 2.96 36个月

8 日照益敏 1,531,563 2.88 12个月

9 引导基金 1,242,309 2.34 12个月

10 芯动能

489,909 0.92 至 2022年 6月 14日

431,194 0.81 12个月

257,023 0.48 36个月

合计 31,113,668 58.48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

成。

七、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参与配售的情况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全资子公司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8 日与发行人签署《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本次发行完成后，国泰君安证

裕投资有限公司获配股数为 638,263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4.80%，占发

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1.20%。上述所获配售股份锁定期为 24 个月，自本次公开

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计算。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不含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13,300,000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全部为公开

发行新股。

二、发行价格：62.67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 股

四、发行市盈率：65.46 倍（每股收益按 2019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五、发行市净率：3.28 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0.96 元 / 股（按公司 2019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9.13 元 / 股（按本次发行后净资产除以发行后

总股本计算；本次发行后净资产按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和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83,351.10 万元， 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

集。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0 年 8 月 4 日出具了天健验〔2020〕298 号《验资

报告》。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10,119.01 万元，明细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1 承销和保荐费用 7,378.24

2 审计和验资费用 1,000.00

3 律师费 908.02

4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600.00

5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费用 232.75

合计 10,119.01

注：上述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

十、募集资金净额：73,232.09 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本次发行没有采取超额配售选择权，本次发行后

股东户数为 14,845 户。

十二、发行方式与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1,330.00 万股。其中，最终通过向战略投资者定

向配售的股票数量为 63.8263 万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760.4737 万股，其

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 760.4737 万股，放弃认购数量为 0 股；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505.7000 万股，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505.1339 万股，放弃认购

数量为 0.5661 万股。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 0.5661 万股。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 2017 年至 2019 年的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

〔2020〕358 号）。 相关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

解相关情况， 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

析” ，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合并

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 年 1-3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

司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天健

审〔2020〕3406 号）。本公司上市后将不再另行披露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敬请投资者注意。

发行人 2020 年 1-3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

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第八节财务会计信

息与管理层分析” 之“十七、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

况” ，敬请投资者注意。

基于目前公司经营状况和行业发展趋势，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和德

斯倍封装测试产线投入等因素影响，经公司初步测算，2020 年 1-6 月，预计

实现营业收入为 14,587.50 万元至 15,597.50 万元， 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5.69%至 13.01%； 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793.25 万元

至 2,081.57 万元，较 2019 年同期下降 27.66%至 37.68%；预计实现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730.88 万元至 2,019.20

万元，较 2019 年同期下降 30.91%至 40.77%。

受 5G 通信建设等因素的驱动，从 2019 年下半年开始，手机等传统消费

电子市场逐步回暖，同时 TWS 耳机市场也快速发展。 虽然新冠疫情对消费

电子市场的复苏形成了一定冲击，但对市场需求的影响更多的是延迟而非大

幅度减少，部分市场需求从今年上半年推迟到下半年，预计年中和三季度市

场需求将出现回暖。同时，公司自主封装测试产线正在建设中，已开始为公司

提供部分封装测试产能，公司自主封装测试 MEMS 麦克风产品已开始实现

出货并向品牌客户送样，进入客户验证阶段，预计下半年来自品牌客户的订

单将成为公司新的增长点。 因此，基于前述预期，公司初步预计 2020 年全年

营业收入较去年增长，不存在业绩大幅度下滑的风险。

上述 2020 年 1-6 月业绩情况系公司初步预计数据，未经会计师审计或

审阅，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公司主要经营状况正常，

主要原材料采购情况、主要产品销售情况、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情况、税

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未发生重大变化。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

方监协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

的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

况如下：

序号 开户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中新支行 512903602710907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金鸡湖支行 10551301040054442

3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75010122001348411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苏州分行 89010078801600004643

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姑苏支行 632235885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采购和销售价格、采购和

销售方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资金未被关联方非

经营性占用。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董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内容无异常；公司未召开监事

会或股东大会。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贺青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号

电话 021-38676666

传真 021-38670666

保荐代表人 伍前辉、倪晓伟

联系人 伍前辉

联系方式 021-38676666

项目协办人 忻健伟

项目组成员 王拓、周大川、朱沉霄、张锦、张方舟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认为：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及《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

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条件。国泰君安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

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三、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

伍前辉女士：国泰君安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

从事投资银行多年，曾主持或参与多个投资银行项目，最近三年曾主持或参

与完成大丰实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龙蟠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拥有丰富

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 伍前辉女士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倪晓伟先生：国泰君安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

从事投资银行多年，曾主持或参与多个投资银行项目，最近三年曾主持或参

与完成上海梅林收购银蕨牧场项目，拥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 倪晓伟

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

业记录良好。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刚及其一致行动人胡维、梅嘉欣承诺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股份 （以下

简称“首发前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

易日，则为该日后第 1 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本人持有

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自发行人股

票上市至本人减持期间，发行人如有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

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3、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在离职

后半年内，本人不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本人所持发行人首

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4 年内，每年转让的上述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本人

所持发行人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4、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应当在本

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

（1）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2）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本公司股份。

5、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就该

类事项导致本人新增股份仍适用上述承诺。

6、 上述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或离职等

原因而终止。

7、本人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应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

8、如果监管规则对上市发行人股份锁定或减持有新的规定，则本人（或

公司）及本人（或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在锁定或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执行届

时适用的最新监管规则。

（二）其他股东承诺

公司股东苏州昶恒、苏州昶众承诺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

份。

2、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

易日，则为该日后第 1 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本企业持

有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自发行人

股票上市至本企业减持期间，发行人如有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

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3、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

就该类事项导致本企业新增股份仍适用上述承诺。

4、本企业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应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

5、如果监管规则对上市发行人股份锁定或减持有新的规定，则本企业及

本企业的一致行动人在锁定或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执行届时适用的最新监

管规则。

公司股东引导基金、凯风进取、凯风万盛、凯风长养、湖杉投资、瑞清咨

询、华芯创投承诺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单位（或本公

司、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单位（或本公司、本企业）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就该类事项导致本单位（或本公司、本企业）新增股份

仍适用上述承诺。

3、本单位（或本公司、本企业）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应遵守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

4、 如果监管规则对上市发行人股份锁定或减持有新的规定， 则本单位

（或本公司、本企业）及本单位（或本公司、本企业）的一致行动人在锁定或

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执行届时适用的最新监管规则。

公司股东杭州创合承诺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前 6 个月内通过增资入股的股份，自

完成增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 36 个月内且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首发

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发行人提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前 6 个月内，本企业自非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处受让的股份，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3、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就

该类事项导致本企业新增股份仍适用上述承诺。

4、本企业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应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

5、如果监管规则对上市发行人股份锁定或减持有新的规定，则本企业及

本企业的一致行动人在锁定或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执行届时适用的最新监

管规则。

公司股东中新创投承诺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前 6 个月内通过增资入股的股份，自

完成增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 36 个月内且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首发

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除上述股份外的其余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3、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就

该类事项导致本公司新增股份仍适用上述承诺。

4、本公司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应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

5、如果监管规则对上市发行人股份锁定或减持有新的规定，则本公司及

本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在锁定或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执行届时适用的最新监

管规则。

公司股东领军创投、苏州安洁、刘彪承诺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前 6 个月内通过增资入股的股份，自

完成增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 36 个月内且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首发

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公司（或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

变化的，就该类事项导致本公司（或本人）新增股份仍将适用上述承诺。

3、本公司（或本人）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应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

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

4、 如果监管规则对上市发行人股份锁定或减持有新的规定， 则本公司

（或本人）及本公司（或本人）的一致行动人在锁定或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

执行届时适用的最新监管规则。

公司股东奥银湖杉、湖杉芯聚、凯风敏芯承诺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前 6 个月内通过增资入股的股份，自

完成增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 36 个月内且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首发

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发行人提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前 6 个月内，本企业自实际控制人

处受让的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等股份。

3、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

就该类事项导致本企业新增股份仍适用上述承诺。

4、 自发行人提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前 6 个月内自实际控制人处受

让的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

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 1 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本

企业持有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自

发行人股票上市至本企业减持期间，发行人如有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5、本企业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应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

6、如果监管规则对上市发行人股份锁定或减持有新的规定，则本企业及

本企业的一致行动人在锁定或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执行届时适用的最新监

管规则。

公司股东芯动能承诺

1、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前 6个月内通过增资入股的股份，自

完成增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 36 个月内且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首发前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就该类事项导致本企业新增股份仍适用上述承诺。

2、发行人提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前 6 个月内，本企业自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受让的股份，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本企业自非实际控制人处受让的股份，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3、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就

该类事项导致本企业新增股份仍适用上述承诺。

4、 本企业自发行人提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前 6 个月内自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处受让的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 6 个月

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 1 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

次公开发行价格，本企业持有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

自动延长 6 个月。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至本企业减持期间，发行人如有权益分

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5、本企业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应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

6、如果监管规则对上市发行人股份锁定或减持有新的规定，则本企业及

本企业的一致行动人在锁定或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执行届时适用的最新监

管规则。

公司股东江苏盛奥、梁映姣承诺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就

该类事项导致本公司新增股份仍适用上述承诺。

3、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

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 1 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本企业

持有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自发行

人股票上市至本企业减持期间，发行人如有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

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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